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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草美人 （篆刻） 李唯

花仙子下凡之后

宋世明

我老家连云港出了两部古典神话小

说， 一个是吴承恩的 《西游记》， 成就

了孙悟空， 也扬名了花果山。 一个是李

汝珍的 《镜花缘》， 讲的是百花下凡的

传奇， 可是让人记住的倒不是什么花，

却是两面国、 黑齿国、 美人鱼这样的怪

力乱神。 从阅读效果上看， 《西游记》

老少通吃、 喜闻乐见， 《镜花缘》 却是

一部跑偏了的小说： 开出了鲜花， 结了

个倭瓜。

《镜花缘 》 的开篇其实很美丽奇

幻。 说的是： 某年的三月三， 王母娘娘

办寿宴， 众仙都来开派对。 嫦娥姐姐想

讨欢心， 撺掇了百兽群舞、 百鸟争鸣之

后， 又让百花仙子下令群花齐放， 可是

花仙子不同意， “今要开百花于片刻，

聚四季于一时 ， 月姊此言 ， 真是戏论

了。” 嫦娥不高兴地说 :要是多少年后 ，

人间哪个帝王威逼你开放， 怎么办？ 神

仙麻姑打圆场说， 真出现这个事， 就让

百花仙子给嫦娥扫广寒宫落叶三年 。

可百花仙子挺倔强， 当着众神仙立誓：

若百花违令齐放 ， 自愿坠入红尘 ， 永

无反悔。

神仙姐姐吵架 ， 由此拉开镜花水

月的故事 。 吵架吵得这么美 ， 这么惊

心动魄， 暗含天机， 开篇实在好看。

那次之后， 也不知道过了几百年，

天上风云变幻， 人间朝代更迭， 武则天

称帝， 她乃天上心月狐下凡。 一日天降

大雪， 她醉意朦胧， 写下手谕： 明朝游

上苑， 火速报春知。 花须连夜发， 莫待

晓风吹。 人间帝王下诏百花盛开， 不巧

百花仙子找麻姑下棋去了， 众花神无从

请示 ， 又不敢违旨 ， 只得冒雪纷纷开

花， 百花仙子因此违犯天条， 被嫦娥劾

为 “逞艳于非时之候 ， 献媚于世主之

前， 致令时序颠倒”。 于是玉帝就把百

花仙子贬到人间 。 当然 ， 陪同的还有

99 朵小鲜花们 ， 她们纷纷流落海外各

岛， 转世为人间的才女们。 因为牡丹花

不听诏令 ， 开花迟了 ， 受到火烤的惩

罚， 被贬东都洛阳， 后世由此出现了新

品种： 焦骨牡丹。

百花仙子宁可堕落红尘 ， 历经劫

难， 也不愿替人扫地。 接下来的故事如

果顺着这种性格来写， 来演绎她在人间

的悲欢离合、 坚韧乐观， 甚或发展出一

段爱情传奇 ， 都会产生惊艳绝伦的效

果 ， 只是可叹这百名如花美颜 ， 降落

到人间后 ， 竟然参加了一个 “高考冲

刺班”。

小说大段描写了转世为才女唐小山

的百花仙子跟随父亲唐敖出海游历， 见

识了奇闻异事、 野花野草， 并结识了由

花仙转世的几十名德才兼备、 美貌绝伦

的才女。 后来父亲寻仙不归， 唐小山遵

照父命， 改名唐闺臣， 回国赶考。 结局

是武则天圆了 100 名才女们的科举梦，

一等才女授予女学士， 二等的授予女博

士， 三等的授予女儒士。 估计这是古典

文学里 “女博士” 最高光的一次。

遥想当年瑶池宴上 ， 冷艳美傲的

嫦娥咄咄逼人 ， 美丽有主见的百花仙

子轻言曼语 ， 挑拨离间的风姨冷嘲热

讽 ， 高贵坚强的牡丹仙子风姿绰约 ，

风流妖媚的心月狐顾盼流转 ， 还有心

地仁厚的织女 、 能掐会算的麻姑 、 看

穿一切的王母 ， 这天上的奇妙大戏竟

然真的成了镜花水月了 。 李汝珍老先

生辜负了众花神 ： 明明开了一个天花

乱坠的好头， 不料却给了我们一个毕业

聚会谢师宴的结局。

鲁迅曾问： 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

《镜花缘》 则是： 仙子下凡后会怎么样？

《镜花缘》 作者李汝珍， 清代人，

字松石， 号二铭 ， 20 岁到海州 （今属

江苏连云港） 定居。 《镜花缘》 一书是

李汝珍 35 岁开始写作至 53 岁结束的作

品， 属于 “才学小说” 的代表作。 可是

李老先生太 “逞才” 了， 用鲁迅的评价

就是 “则论学说艺， 数典谈经， 连篇累

牍而不能自已矣”。 此小说洋洋洒洒凡

一百回， 前五十回出国游， 后五十回才

艺大比拼， 好好的奇幻开篇， 生生被拖

入了诗词大会里去。

李汝珍明显有模仿 《红楼梦》 的意

图。 曹雪芹自言“使闺阁昭传”， 而李汝珍

着力 “哀群芳之不传， 因笔志之……”。

在女主们起名上， 和 《红楼梦》 相比，

李汝珍也严重缺乏想象力。 百花仙子叫

唐小山， 像男人名字就不说了， 其他女

孩的名字非俗即艳， 非花即春， 实在味

同嚼蜡。 如玫瑰花仙子名叫陈淑媛， 像

不像哪个嫁入豪门的港姐？ 牡丹花干脆

就叫阴若花。 兰花仙子叫由秀英， 像你

小学的女同桌不？ 莲花仙子叫章兰英，

桂花仙子叫田舜英， 茉莉花仙子叫邵红

英， 丁香花仙子叫钱玉英， 至于桃花仙

子叫张凤雏、 百合花仙子叫毕全贞、 月

季花仙子叫蒋丽辉等等， 更让人颇觉尴

尬。 浏览这百花名单， 仅仅以 “春” 字

命名的就有 12人， 芳、 香、 花字也满目

皆是。 《红楼梦》 里怕是一个 “袭人”

就碾压了这一群名字了。

她们除了畅谈学问、 参加女科、 偶

尔参与兴唐反周聚义之外， 不食人间烟

火， 毫无少女之态， 哪怕有点爱情故事

也好啊， 却个个像男扮女装的酸秀才，

如夏志清所谓 “书中的一百多个才女个

个裹小脚”。 李老先生， 你的开篇写得

那么好 ， 后来为什么让群花们一堕红

尘， 泯然众人矣？ 实在是对不起这些美

妙的灵魂啊。

与之相比， 蒲松龄善解人意得多，

他对花仙花神们的描写摇曳多姿， 有情

有义， 也更烟火气得多。 《葛巾》 写牡

丹仙子， 《黄英》 写菊花， 有爱有恨，

姿态从容。 《绛妃》 更是一篇奇文， 竟

然写了一篇向风神下的战书。 另如 《荷

花三娘子》， 书生宗生得到狐狸的指点，

从南湖荷叶丛中， 折了一朵红莲回家，

日夜焚香祷告， 终化为美女， 与宗生生

活在一起， 两情甚谐。 十月怀胎， 到了

生孩子的日子， 荷花三娘子关上门， 拿

把刀自己剖腹产， 从肚脐下取出孩子，

拿衣带束腰， 过了一晚上， 伤口就愈合

了。 故事的结尾， 三娘子告别宗生， 起

身飞去。 宗生跳起来去抓她， 只抓到了

一只鞋， 掉到地上， 变成了一只晶莹的

石燕。 每逢宗生想念她的时候， 抱着三

娘子遗留下来的披肩呼唤 “荷花三娘

子”， 披肩立刻化成莲女， “欢容笑黛，

并肖生平， 但不语耳”。

在写花仙的篇章中， 《香玉》 是最

情深意切的一个。 讲的是黄生在崂山下

清宫读书， 偶遇一对艳丽无双的女子，

其实一个是白牡丹花香玉， 一个是耐冬

仙子绛雪。 “日酹妾一杯水， 明年此日

报君恩。” 书生和两名花仙子花魂化人，

人而为花 ， 亦真亦幻 ， 感天动地 。 后

来， 书生死后埋在了牡丹花旁， 化作了

一株不开花的大牡丹， 可惜道士们不知

爱惜， 砍掉了他， 香玉随即憔悴死去，

不久， 耐冬也死了。 蒲松龄借异史氏之

口评价说： “花以鬼从， 而人以魂寄，

非其结于情之深耶？ 一去而两殉之， 即

非坚贞， 亦为情死矣。”

花仙子下凡以后怎么样 ？ 《镜花

缘》 让她们变成了闺阁臣子， 有才， 但

依然不食人间烟火； 《红楼梦》 让她们

变成了水做的骨肉， 有情， 却落得花落

人亡两不知； 《聊斋志异》 让她们变成

了书生们的幻影， 有爱有恨， 如同荒郊

旷野里的一点烟火和暖意。 说曹雪芹钻

进了女子的灵魂里去写， 写的是香魂；

蒲松龄则是打着灯笼照着女子来写， 写

的是幻影； 李汝珍却是翻着 《烈女传》

来写诸般女子的， 写的是塑像， 还是流

水线上雕出来的。 这或许是在几大古典

名著中， 《镜花缘》 终逊一筹的原因之

一吧。

———跑偏了的 《镜花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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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的无厘头
周克希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 是本很有

名的书。 一个多世纪以来 ， 这本小说

一版再版， 长销不衰 。 为它画过插图

的画家早已超过一百人 ， 它的风靡程

度由此可见一斑。

这部作品的主干 ， 是作者卡罗尔

（道奇森的笔名） 即兴编讲的一个童话

故事。 三十岁的道奇森是牛津大学的

数学讲师， 一天下午他和学院院长的

三个女儿一起泛舟野餐 。 三个女孩嚷

着要听故事 （以前道奇森也常给她们

讲故事———他们是邻居）， 他想了一个

新奇的开头， 让主人公爱丽丝跳进一

个兔子洞， 但随后故事怎么继续下去，

他压根儿就没想好， 只能现编现讲。

看来 ， 这位腼腆而有些口吃的数

学讲师， 是很有急智的 。 现编现讲的

故事， 既有信手拈来的身边事 ， 也有

即兴发挥的小段子 。 当时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先后发现金矿 、 引发全球淘金

热是个热门话题， 于是， 他脑洞大开，

让爱丽丝在不断下落时 ， 担心自己会

穿过地心到达 “对跖” （她读了别字，

念成 “对拓”） 的澳大利亚或新西兰 。

随后， 她喝了药水 ， 一下子变得很小

很小， 遇见了老鼠和好些小动物 。 这

时道奇森趁老鼠给大家讲故事的机会，

用 tale 和 tail 的谐音玩了个文字游

戏———想必这个 “段子 ” 在道奇森心

中早已有之， 这时即兴抖搂一下 ， 叫

人忍俊不禁。

而用得较多的段子 ， 是所谓的

parody （戏仿）， 也就是模仿有名的诗

作或歌词写的打油诗或滑稽歌词 。 那

些被戏仿的诗作或歌词 ， 在卡罗尔的

那个时代大都是家喻户晓的 。 但在当

今的英国， 据研究者说 ， 它们早已无

人知晓了。 例如， 假海龟唱的那首歌，

在最初的手稿里是一首黑人歌谣的戏

仿。 道奇森在 1862 年 7 月 3 日 （即泛

舟即兴讲故事的前一天 ） 的日记中写

到听见三姐妹因下雨无法外出 ， 在家

里 很 起 劲 地 唱 一 首 黑 人 歌 谣 Sally

come up! Sally go down! 于是 ， 在

《爱丽丝》 的初稿中———很可能在小船

上讲故事时就是这样的———假海龟唱

道 ： Salmon come up! Salmon go

down! 对三姐妹来说， 昨天大唱特唱

的歌谣， 今天竟然编进了故事 ， 那当

然有趣极了！

主人公的原型 ， 是三姐妹中的爱

丽丝。 她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 “那天

道奇森先生讲的故事特别出色 ， 所以

第二天我就缠住他 ， 要他把这个故事

写下来给我。 这可是我第一次提出这

样的要求 。 ” 道奇森事后则这么说 ：

“于是 ， 为了让一个我心爱的女孩高

兴———我想 ， 这是唯一的原因———我

用工整的字体把这个故事写了下来。”

但是，从泛舟讲故事 ，到道奇森把

手抄本的 《爱丽丝地下奇遇记》———正

式出版时才改名为 《爱丽丝漫游奇境

记 》 ———作为圣诞礼物送给爱丽丝 ，

中间隔了两年半之久 。 我们有理由猜

想， 道奇森为了添加那一半多的内容，

是冥思苦想 、 反复推敲的 。 比如说 ，

假海龟唱的那首歌谣 ， 后来换用了另

一首戏仿 “你能走得快点吗？” ……这

两年半中， 发生了一件让道奇森沮丧

的事情： 爱丽丝的母亲曾阻止他去作

客， 并将他写给爱丽丝的信全部销毁。

但道奇森还是为 “一个心爱的女孩 ”

写完了这部童话故事 。 可以想见 ， 他

是凭着 “认真的无厘头 ” 精神 ， 写出

一个又一个 “好玩” 的段子来的。

卷首诗相当于作者序 。 其中的内

容是真实的记录 。 三姐妹在小船上要

作者讲故事， “老二声气很柔和 ， 她

想听/ ?有点无厘头的故事 ！ （There

will be nonsense in it!）’” 老二， 就是

爱丽丝 。 这里 ， nonsense 是个关键

词 。 如果简单地把它看作 “胡言乱

语”， 那就一切都完了。

其实， 生活中也好， 作品中也好，

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况 ： 不必有意义 ，

只要有意思就行 ； 甚至不必有意思 ，

只要有意味就行 。 而有一种无意义却

有意味的东西 ， 就是所谓的 “无厘

头 ” 。 《爱丽丝 》 中的 nonsense 译成

“无厘头”， 想必要比译成 “胡言乱语”

有意味得多。

既然是无厘头， 就要可乐、 好玩。

原文中用 tale （故事 ） 和 tail （尾巴 ）

的谐音玩的文字游戏， 可谓浑然天成，

确实很可乐、 很好玩。 但倘若 “忠实”

地译作：

老鼠说：“我的故事又长又伤感。”

爱丽丝惊讶地看看它的尾巴说 ：

“你的尾巴是很长， 但是……”

那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可乐 ， 于是

译者只得加上译注 ， 告诉读者其实原

文有多可乐、 多好玩 。 这不叫 “译出

好玩来”， 至多只能叫 “注出好玩来”。

当年 ， 赵元任先生尝试过 “译出

好玩来” 的做法：

“我的身世说来可真是又长又苦
又委屈呀———”

阿丽思听了 ， 瞧着那老鼠的尾巴

说： “你这尾是曲啊 ！ 可是为什么又
叫它苦呢！”

他接着在脚注里补充说明 ， 自己

是以 “委屈 ” 和 “尾曲 ” 的谐音来

“作相应的文字表达 ”。 赵先生的尝试

也许不能算很成功 ， 后来很多名家重

译此书， 大多绕开了这条译出 （而不

是注出） 好玩来的难走甚至难免引人

侧目的小路 。 但是这条路 ， 我认为方

向是对的 ， 译出好玩来 ， 也就是译出

感觉来， 如果要说 “信”， 这才是最要

紧的 “信”。 所以我沿着这条路， 尝试

了另一种译法：

老鼠说 ：“我的故事很长 ， 又很伤
感， 你且听我娓娓道来。”

爱丽丝不明白什么叫 “尾尾到
来 ”， 看了看老鼠的尾巴 （没有两根
哎！）， 心里挺纳闷。

当然 ， 这只是一个例子 。 贯串拙

译全书的宗旨 ， 就是译出好玩来 。 换

句话说， 作者惨淡经营的 “无厘头精

神”， 我要试图把它传达给读者。

道奇森心爱的女孩 ， 全名叫爱丽

丝·普莱森斯·利德尔 （Alice Pleasance

Liddell）。 道奇森后来写 《爱丽丝镜中

奇遇记》 时， 卷尾诗就是用这 21 个字

母写的 “藏头诗”， 也就是说， 这些字

母分别是每个诗行开头的字母。

生活中和故事中的爱丽丝 ， 都是

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 翻译中应当考虑

到这一点 。 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 犯点

小迷糊， 耍点小心眼， 你会觉得可乐、

好玩。 她即使念一两个情有可原的别

字， 也还是可爱的 ； 但倘若她老犯些

莫名其妙的毛病 ， 那就难免要让读者

生厌了。

把 “故事” 听成 “尾巴”， 对中国

读者来说 ， 这真是傻得莫名其妙 。 而

把 “娓娓道来” 听成 “尾尾到来”， 虽

说可能有些突兀， 但似乎还能说得通，

一个七岁的小女孩没听懂 “娓娓道

来”， 应该还是情有可原的。

把 “对跖 ” 念成 “对拓 ” ， 这个

“梗 ” 也许更为自然一些 。 跖字不太

容易念， 一不小心念成拓 ， 还真有这

可能 。 倘若用有些译本上 “倒猪世

界 ”、 “讨厌家伙 ” 之类让人费解的

说法来译这个梗 ， 读者恐怕就不会觉

得爱丽丝可爱 ， 反而要感到她有点

“讨厌” 了。

平
锅
羊
肉

王

族

十余年前的一个夏天， 我在帕米尔

高原的一家塔吉克族人家小住， 每天没

有什么事可做 ， 随便走走 ， 看蓝天白

云， 听鸟儿好听的叫声。 一天， 一阵风

刮起， 一片树叶飞了起来。 我远远地看

着， 觉得它是一只鸟儿。 我在心里说，

再飞高一点， 你就真是一只鸟儿了。 像

是我们之间有某种感应， 它真的又飞了

起来， 像是正在运载大地， 一直要飞到

太阳中去。 我又在心里说， 飞到太阳中

去吧， 让太阳看看大地的狂妄。 我盯着

它看， 它越飞越高， 越飞越小。 突然风

停了， 它飘摇着从空中落下， 落到了村

后的山谷中。 这是一片幸福的树叶， 被

风的大手抓着， 没有努力却完成了一次

飞翔。

那户人家的房前 ， 有大草滩和小

河 ， 屋后有雪山 ， 雪山上偶尔有鹰飞

过 。 在那样的地方居住 ， 安静而又从

容。 有谚语说： 人再高也在山下， 山再

高也在云下。 在那户人家， 我便深切地

感受这样的情景。

主人一大早给我端上奶茶， 我连喝

五碗， 感觉像人们常说的喝奶茶就要喝

透那样， 浑身温热， 神清气爽。 坐在院

子里仰望对面的慕士塔格雪峰， 发现雪

峰上面的阳光比别处的阳光明亮， 自上

而下像斧头一般， 把山峰劈出了冷峻的

脉纹。

一天傍晚， 我看见慕士塔格雪峰上

空出现一朵洁白的云 ， 我尚未看出名

堂， 一个小孩却大叫： 那是一只羊。 那

朵云看上去很健壮， 像羊梦想的汇聚，

行走在辽远的天空中。 晚云金黄， 恍若

一只羊慢慢移动 ， 被天空中的黄金淹

没。 多好啊！ 一只羊行走在天空中， 它

不用再驮负这个世界的梦想与痛苦。

慕士塔格有一事， 闻之让人震撼。

有一年 ， 一只猎鹰在半空发现一只小

狼， 它跟踪了一会儿后， 以迅猛之势扑

下， 用尖利的双爪抓住了小狼。 猎鹰本

来想抓瞎小狼的眼睛， 然后再去叼它的

喉咙， 不料小狼却很凶恶， 一口咬住鹰

的翅膀。 鹰怕自己被狼拖入树丛中无法

飞起， 便扯着小狼疾跑， 意欲将小狼甩

掉， 但是那小狼咬住猎鹰不松口。 猎鹰

拖着小狼跑到悬崖边， 它想把小狼甩到

悬崖下去， 但无论它怎样扭甩， 小狼都

不松口。 其实小狼明白， 它松口就会被

甩下去摔死， 所以它咬住鹰翅不放。 猎

鹰没有了力气， 身子开始软了。 但猎鹰

不服输， 它用最后的力气， 拖着小狼向

着悬崖跳了下去。 它们一起掉到崖底，

摔得像两朵骇人的血色花朵。

自慕士塔格向东而去 ， 有公格尔

峰、 公格尔九别峰、 乔戈里峰等， 因为

融水量大， 被称为是悬在天上的 “白色

水库”。 帕米尔大大小小的湖泊， 数不

清的河流， 都是雪山上的积雪融化成雪

水， 流下来汇聚而成的。 著名的叶尔羌

河， 就是从帕米尔流下来， 流入了塔克

拉玛干沙漠。

一天早上， 主人对我说， 今天中午

请你吃个 “平锅羊肉”。 他发音不准， 起

初我以为他说的是 “苹果羊肉”， 便揣测

是把苹果和羊肉放在一起做出的美食。

离中午还早， 我便出去闲逛， 碰到

一户人家往墙上晒面粉， 才知道 “诺

鲁孜节” 到了。 塔吉克人很重视这个节

日， 会在屋中对着透进阳光的地方晒面

粉， 意即感激天赐幸福。 同时， 他们还

会用面粉在墙上画图案， 表示要把幸福

永远留住。 一人将盆中的面粉晒完画完

后， 说了一句： 回去吃……我从他的语

音判断， 他要回去吃苹果羊肉。 于是便

想， 看来过这个节日， 人们除了吃诺鲁

孜饭， 还会吃苹果羊肉。

直至回到我住的那户人家， 才知道

在大半天中， 我以为的 “苹果羊肉” 是

错的， 主人拿出一个铁盒一样的平锅，

我才知道他要用平锅做羊肉， 那么名字

应该叫平锅羊肉， 而不是苹果羊肉。

但他却先不做羊肉， 而是先在面中

拌上羊油， 用布子盖住醒一会儿， 然后

一边揉一边加入雪菊和玫瑰花， 揉好后

压出与平锅一致的圆形 ， 再估一估大

小 ， 把四周抻抻 ， 饼算是做成了 。 然

后， 他挑出净肉切成块状， 放上孜然和

胡椒粉拌匀， 以起到腌制作用。 腌过一

会儿 ,又把皮芽子丝放进去 ， 在平锅底

部铺上一层羊肉 ， 把面饼铺在羊肉上

面， 又在饼子上盖了一层羊肉， 盖上平

锅盖子埋进火堆。 那火已经烧出一大堆

火红的炭， 平锅被埋入进去， 就靠这堆

炭焖熟。

做完这些 ， 他擦去额头的汗珠 ，

对我说 ， 你骑马玩去吧 ， 等到你的沟

子 （屁股 ） 被颠得开花了 ， 平锅羊肉

就好了 。 我闲着也是闲着 ， 那就去骑

马 。 他的马看上去不起眼 ， 但一骑上

去便觉得不对劲 ， 它的速度很快 ， 一

迈开四蹄便狂奔 ， 我只觉得草地像是

要被什么向后拽去 ， 一阵恍惚之感 。

我怕摔下去便放开缰绳 ， 用双手紧抓

马鞍 ， 不料马跑得更快 ， 我在马背上

东倒西歪， 如果不是用双脚蹬着脚镫，

恐怕早就掉了下去。

他在我身后扔过来一句话， 放开缰

绳， 把沟子坐稳， 配合马的起伏。 我依

照他的方法， 果然自如了一些。 那匹马

很快又狂奔起来， 似乎不把我甩下马背

便不罢休。 他又在我身后喊叫， 骑不住

了就紧抓缰绳， 马就会停住。 我赶紧猛

拉缰绳， 马嘶鸣一声停了下来， 我赶紧

从马背上跳下。

骑马不是一两天就能学会的事情，

我怏怏回到院中， 喝了一碗奶茶， 才好

受了一些。

在等待平锅羊肉的过程中， 我四处

闲逛， 发现他家屋后有一个盘羊头骨，

我想用一百块钱把它买下， 不料他却死

活不卖， 后来我才明白他的意思是我出

钱的话他不卖， 但是他指了一下我手腕

上的电子表， 意思是可以用电子表换盘

羊头 。 他在放牧时需要用电子表看时

间， 于是我们欣然成交。

平锅羊肉从火堆中掏出打开后 ，

一股香味便扑鼻而来 。 也许是焖熟的

原因 ， 肉质看上去格外脆嫩 ， 每一块

都很诱人。 主人说， 吃这个平锅羊肉，

先吃肉， 然后吃焖饼， 最后又吃肉， 享

受得很。 我尝了一块羊肉， 外脆内嫩，

尤其是焖熟的味道， 与任何一种羊肉的

做法都不一样。 我注意到平锅羊肉中只

放了皮芽子 ， 或许封闭起来靠高温焖

熟的东西 ， 只有皮芽子能够调味 。 吃

完第一层羊肉 ， 便露出那个焖饼 ， 正

犹豫着不知该怎样吃 ， 主人用小刀子

把焖饼划开 ， 挑一块给我 ， 我一尝便

忍不住叫好。 羊油在平锅中受到高温，

对焖饼起到了煎炸效果 ， 所以吃起来

略有脆感 。 接着细品 ， 便又尝出焖饼

因羊油浸入 ， 加之还夹杂着肉味 ， 有

一股奇特的香味。

两天后， 我抱着盘羊头离去。 现在

每每想起这件事便后悔， 如果我当时悄

悄把一百块钱压在盘子底下该有多好。

生活中也好， 作品中也好， 有
时会有这样的情况： 不必有意义 ，

只要有意思就行； 甚至不必有意思，

只要有意味就行。


